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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茲提述中國大冶有色金屬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
日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
期業績之公佈（「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公佈」）。

有關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公佈「概要」一節之列表，各人民幣金額應以千元計值，
而並非以百萬元計值。

除上文披露者外，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公佈所有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大冶有色金屬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張麟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張麟先生（董事會主席）、 
龍仲勝先生、翟保金先生、譚耀宇先生及万必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岐虹先生、王國起先生及邱冠周先生。


